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113 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 年 7月 11 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葉永祥 

委  員：劉玲慧、洪旭照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小組 113 年第 2季視察重點為「高齡收容人處遇」，本報告為 113 年度第 2季之視察報

告。 

(二)報告事項： 

1、法務部矯正署來函 3件(法矯署綜字第 11302005650 號函、法矯署綜字第 11302006890 號

函、法矯署綜字第 11302006640 號函)，提供委員知悉。 

2、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來函(113 年 5 月 10 日司改字第 1130000089 號函)，提供委

員參考。 

(三)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 113 年 6 月 14 日於彰化監獄召開本年度第 2次視察會議，本次視察重點為高齡收容

人處遇，於該次會議邀請相關業務科室戒護科、教化科派員列席進行簡報說明，會議中小

組委員隨時提問，並由機關說明回應，在充分討論後提出建議供機關參考。 



 

2、本季度未接獲收容人陳情案件。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  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高齡收容人處

遇 

一、 由機關戒護科及教化科就高齡收容人處遇各面向

進行專題報告。 

二、 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業務重點(4月份)： 

(一) 硬體設施及生活給養 

1. 營養師對於 65 歲以上收容人提供飲食建議指南

供本監參考，本月提供高齡收容人稀飯或流質

飲食共 4人次。 

2. 提供熱水沐浴、安裝浴廁止滑墊、緊急報告

燈、無障礙設施等，並視生活需求提供輔助器

具（助行器、輪椅等）。 

(二) 醫療照護 

一、 文康活動部分除靜態活動外，

亦可規劃推展適合高齡收容人

之適性課程或活動，以輕鬆、

趣味、無壓力之內容為主，有

助身心舒展，並提高參與率。 

二、 高齡收容人因身體機能逐漸老

化，常伴隨慢性或重大疾病，

建議定期追蹤必要之生理數

據，並造冊列管，例如糖尿病

患者定期監測血糖等。除安排

回診外，主動關心及追蹤注意

收容人身體狀況及生理數據，



 

1. 高齡收容人安排戒護外醫:11 人。 

2. 罹病者造冊列管，進行追蹤計 60人。 

3. 胸部 X光等檢查者計 4人。異常者列管計 0  

   人，複查計 0 人 

(三) 輔導與心理健康 

1. 辦理高齡認知促進團體計 3 場次，計 15 人

次。安排宗教信仰志工進行相關講座計 8 場

次。 

2. 高齡新收容人辦理心理健康篩檢計 4 人。進入

複檢之高齡收容人計 0 人。針對新收容人進行

高齡宣導講座共 4場，計 84 人。 

3. 工場主管轉介有關懷需求之高齡收容人計 0

人。心社人員進行高齡收容人輔導計 21 人

次。高齡紓壓團體計 3場次，計 15 人次。 

4. 具自殺風險之高齡收容人列管計 1 人。安排教

誨志工與具自殺風險之高齡收容人進行輔導計 

1人。 

對於醫療照顧方面可更為周

全。 

三、 第 3 季視察小組會議，將由與

會委員於會議前就視察主題內

容進行實地訪視，俾使委員能

更貼近及掌握視察內容。 



 

5. 邀請樂齡運動指導員帶領高齡運動團，4 月共 

5 場次，計 35 人次 

(四) 文康活動及家庭、社會支持 

1. 籌畫 113 年度家庭日活動暨支持性團體，已於

1 月進行社福資源宣導及調查意願參加支持性

團體暨家庭日活動，宣導 1,603 人次。 

2. 舉辦志工集體教誨輔導、相關慈善團體講座、

基督教更生團契與全監(含高齡)收容人進行通

信。共計 8場次。 

3. 舉辦母親節徵文比賽，參加之高齡收容人計 5

人。 

4. 7 月預計辦理高齡組桌球球類，8 月預計辦理銀

髮族槌球類比賽。 

(五) 作業 

1. 在監高齡收容人主要配業之工場及作業項目為

(一工:文具加工)、(三工:鑰匙圈加工)、(五

工:金紙包裝)、(八工:紙袋加工)、(九工:紙



 

袋加工)等或輕便作業。 

2. 各工場高齡收容人數:一工:7 人、三工:5 人、

五工 22 人、八工:11 人、九工:13 人，合計

58 人。 

(六) 生活適應 

1. 留意是否有不適應之高齡收容人，協助更換舍

房，計 29 人。 

2. 協助高齡收容人申請彈性接見、增加接見或電

話接見，共計 9人次。 

(七) 轉銜安置 

1. 評估出監三個月前之高齡收容人數計 13 人，轉

介各單位資源者計 0人。 

2. 出監之特殊(無家屬或家屬能力接納返家)高齡

收容人計 0人。針對特殊高齡收容人辦理轉銜

會議共計 0場。 

(八) 專業訓練與知能 

1. 常年教育及終身學習增加衛教宣導及高齡收容



 

人處遇相關課程，以強化矯正人員處理高齡收

容人問題之能力，並培養接納、包容之同理

心。 

2. 113 年 5 月 21 日、23 日由彰濱秀傳醫院病房護

理長講授高齡收容人照護相關課程，共計 2 

場次。 

備註：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無管考建議事項。 

五、附件(業務簡報、會議紀錄) 

(一)會議業務簡報 1份。 

(二)會議紀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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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外部視察小組113年第2季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6月14日15時 

貳、 會議地點：彰化監獄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 

一、 召 集 人：葉委員永祥 

二、 委    員：洪委員旭照、劉委員玲慧 

三、 機關列席人員： 

         戒護科長陳琦茂、戒護科主任管理員郭政翰 

         教化科心理師黃鈺萱 

肆、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主席致詞 

臺灣邁入高齡社會，近年受刑人也日趨高齡化，為瞭解高

齡受刑人在監處遇情形，請機關進行專題報告。請各位委

員就本次議題提出相關意見及建議。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一)由機關戒護科及教化科進行業務報告(如附件一)，並由外

部視察小組就本次主題，進一步詢問高齡收容人在監相關

處遇情形，瞭解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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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委員玲慧： 

1. 高齡收容人因其生理衰退等因素，常理而言，相較一

般收容人具有較高風險，請機關說明高齡者需要戒護

外醫之原因及類型。 

機關說明： 

依監獄行刑法第62條，收容人經機關門診醫師診治後

認有必要，得戒送醫療機構治療；另非門診時段遇收

容人身體不適，本監係依法務部矯正署函頒之矯正機

關緊急外醫檢視表，評估收容人是否需戒護外醫。實

務上，本監高齡收容人常見戒送外醫門診科別有肝膽

腸胃科及耳鼻喉科等；緊急外醫部分則屬呼吸道感染

及心血管疾病較為常見。 

2. 新收收容人心理健康篩檢部分，請說明113年4月份參

加篩檢人數及高齡收容人之比率。 

機關說明： 

經統計4月份新收入監計60名，其中高齡新收容人辦

理心理健康篩檢計4人，進入複檢者0人。 

3. 貴機關目前高齡收容人有1名列為具有自殺風險，其

原因為何？該員是否有明確自殺計畫或高度的自殺意

圖？ 

機關說明： 

該名高齡收容人係酒駕個案，刑期8個月，列為自殺

風險原因係有吞食異物情形，輔導後情緒已穩定。 經

瞭解，該個案自述其行為主要是為達成戒護住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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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較好環境，屬於認知功能問題，故意念性不高，

且無明確的計畫。 

4. 文康活動部分可規劃發展適合高齡收容人參與之適性

課程，以輕鬆、趣味、無壓力之活動為主，藉以提高

參與率。 

機關說明： 

配合政策，本監依高齡收容人之特性安排相關適性課

程及文康活動等，以能舒展身體、促進健康及腦力激

盪，並保持愉快心情為主，藉以紓解監禁壓力並增進

人際互動。另如運動類文康活動之安排，亦會與一般

收容人分開，增設高齡組、銀髮組，以提高其參與意

願。 

5. 協助不適應的高齡收容人更換舍房，大概原因是生理、

心理或是人際關係問題? 

機關說明： 

對於高齡收容人會視個人狀況及機關空間安排適當之

收容環境， 場舍主管亦會視其健康狀況審慎安排年輕

熱心之同房收容人或看護協助其生活起居，因此實務

上需經常調整舍房者，多為人際相處問題，例如個性

難以相處等，此部分會由場舍主管適時調整，妥適安

排配住之舍房。 

(三)葉委員永祥：  

1. 收容人入監實施心理篩檢，高齡收容人部分有無特別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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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說明： 

依目前新收心理篩檢實際情形，並未發現高齡收容人

有特別情況，以4、5月份來說，並無個案需要進入複

篩程序。 

2. 對於有自殺傾向之收容人，有何防止措施? 

機關說明： 

依法務部矯正署函頒之矯正機關收容人自殺防治處遇

計畫2.0，本監建置三級預防模式，提供適時照護及輔

導，定期以簡式健康量表、病人健康問卷等進行心理

健康篩檢，並由教輔小組成員透過平時觀察個案日常

生活情狀，落實自殺防治措施。實務上如係因生理(精

神)因素需醫療照護者，即尋求專業精神科醫師或住院

治療。 

3. 高齡收容人因身體機能逐漸老化，常伴隨慢性或重大

疾病，建議定期追蹤必要之生理數據，並造冊列管，

例如糖尿病患者定期監測血糖等。除安排回診外，主

動關心及追蹤注意收容人身體狀況及生理數據，對於

醫療照顧方面應可更為周全。 

機關說明： 

對於患有慢性或重大疾病收容人，各場舍都會主動關

注其病況及藥物安全存量，尤其遇到連續假日，均會

視實際需要協調增加門診次數，加強注意罹患心血管

疾病、精神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收容人之身體狀況，

避免發生藥物中斷情形。罹患慢性病之高齡收容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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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冊列管列入日夜勤交接，並定時量測其生理數據，

以掌握病況。 

4. 高齡收容人之收容及工作量是否與一般收容人有所區

隔? 

機關說明： 

監獄行刑法第19、20條中有規定和緩處遇之適用條件、

程序及實施內容，和緩處遇係指相較一般累進處遇更

為寬和緩進之處遇措施，其適用對象多係因病或有其

他特殊原因者，其中作業部分可依其志趣，並斟酌其

身心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因此高齡收容人如經認

定符合和緩處遇者，其工作量自與一般收容人有別。 

有關收容設施部分，會視機關空間給予較佳之收容環

境並提供相關無障礙設施等，另遴選合適之收容人協

助照護，並提供生活所需之輔助設施，照顧其各項需

求。 

(四)主 席： 

謝謝貴監的專題報告及說明，未來對於各視察重點項目，

建議視主題內容於會議前安排必要的訪談或訪視，讓委員

能更貼近及掌握視察內容。 

伍、 宣導事項： 

一、 案由：轉達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相關資訊。 

說明：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113年5月10日司改字

第1130000089號函，內容為112年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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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閱讀心得。 

二、 案由：宣導矯正署本季相關外部視察小組業務資訊。 

       說明： 

1. 113年4月22日法矯署綜字第11302005650號函 

(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112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

建議矯正署回覆說明彙整表)。 

2. 113年5月22日法矯署綜決字第11302006890號函 

(外部視察專家學者人才庫資料更新一事)。 

3. 113年5月22日法矯署綜決字第11302006640號函 

(各機關第三屆外部視察小組遴聘事宜)。 

4. 114年度各矯正機關成年收容人給養費月支標準。 

陸、 臨時動議： 

一、 葉委員永祥： 

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外部視

察小組委員經法務部遴聘後，首次開會由機關長官召集之，

經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主持及召集爾後會議。有關未來

第三屆外部視察小組召集人改選一事，建議由委員輪流擔任

召集人。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葉委員永祥： 

在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通訊診察治療模

式已逐步成為新常態，通訊診察治療辦法也將於113年7月1

日開始施行。目前其他矯正機關已在研擬規劃遠距醫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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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就各面向研究評估可行性，以利未來透過視訊看診諮詢，

掌握時效並可節省戒護外醫人力。 

決議：視訊醫療議題可納入後續外部視察議題。 

柒、 散會(16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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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導 事 項

1. 113年4月22日法矯署綜字第11302005650號函

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

各機關宜將歷次視察建議事項之最新處理情形提供外部視

察小組，續由小組召開會議時就辦理情形研商管考狀態

（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並由

小組視需要納入視察報告予以公開

112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本署回覆說明彙整表

112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本署回覆說明彙整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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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導 事 項

2. 113年5月22日法矯署綜決字第11302006890號函

外部視察專家學者人才庫資料更新

3. 113年5月22日法矯署綜決字第11302006640號函

各機關第三屆外部視察小組遴聘事宜

為兼顧外部視察小組組成之多元性，自第3屆起，
矯正署將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成立外部視察小組遴選委員
會，共同審議機關所提擬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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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4年度各矯正機關成年收容人給養費月支標準

宣 導 事 項

1.伙食費及用費因應物價上漲因素已不敷支應

2.收容人向總統府或監察院陳情反映

3.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提出

4.監察院建議伙食費用應隨物價波動調整辦理，以維護收容人之健康

5.聯合國在監處遇最低標準規則第20條

6.監獄行刑法第4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7條
羈押法第4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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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各矯正機關成年收容人給養費月支標準

宣 導 事 項

2,200

2,600

3,500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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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113年5月10日司改字
第1130000089號函

宣 導 事 項

112年第4季外部視察報告閱讀心得

../../司改會/1130510-司改會TO外部視察信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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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收容人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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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65歲以上之收容人

1.年滿65歲以上

2.接近65歲且機關認為需要

健康自主、維持適當社會支持、生活正常化，

為自己生活各面向負責

定
義

適用
對象

原
則

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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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高齡收容多照顧：未來走向專業收容

因為假釋門檻提高、引進美國三振法案後，不少受刑人會從中年一路關到

老年，日前發生震驚社會的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事件，就是因6受刑人覺得

沒有希望引發的。關久也易引發心理疾病和反社會人格，近年精神疾病有

增加趨勢，尤其吸毒易有被害妄想症而產生攻擊行為。

全國矯正機關約有2千餘名高齡收容人，有鑑鄰國日本高齡犯罪發展趨勢，

矯正署將蒐集專家學者意見，並考量國內矯正機關收容空間、人力配比，

以及國外矯正機關經驗（如日本籌辦「高齡病犯專監），審慎評估及早

規劃更完備的因應措施。

廣島刑務所設立老年人口專區，專責收容65歲以上有慢性病的受刑人；
日本的老人監獄甚至配有營養師，來處理老年受刑人的健康和飲食問題，
矯正署會審慎評估及早規劃更完備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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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在監受刑人年齡

113年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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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施及

生活給養

醫療照護

輔導與心理

健康

文康活動

及家庭、

社會支持

作業

生活

適性管理

轉銜安置

專業訓練

與知能

高齡收容人
合宜處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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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宜之

收容環境

裝設坐式馬桶、扶手等設施，並提供浴廁止滑墊、緊急報

告燈等

4月份各場舍坐式馬桶，共計83 座，無障礙設施共 3 座。

供應熱水沐浴

膳食供應

1. 營養師對於65歲以上收容人提供飲食建議指南供本監參

考，本月提供高齡收容人稀飯或流質飲食共4人次。

2. 經諮詢營養師，在兼顧老人及一般收容人之共同需求，

適時調整本監菜單，以符合營養及健康，

本月共諮詢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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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新收健檢

1. 4月提供高齡者優先看診247人次。

2. 4月高齡新收容人進行血液篩者檢計 4人。

3. 胸部X光等檢查者計4人。

異常者列管計 0人，複查計 0人。

安排罹病高齡者外醫

1. 4月高齡收容人安排戒護外醫:11人。

2. 移送病監:4月計 0人。

3. 保外醫治:4月計 0人。

列管罹患慢性病之

高齡者
4月份罹病者造冊列管，進行追蹤計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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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高齡多元

課程

1. 4月辦理高齡認知促進團體計3場次，計 15人次。

2. 安排宗教信仰志工進行相關講座計8場次。

新收心理健康篩檢

1. 4月高齡新收容人辦理心理健康篩檢計4人。

進入複檢之高齡收容人計0人。

1. 4月針對新收容人進行高齡宣導講座共4場，計84人。

高齡心理輔導

1. 4月工場主管轉介有關懷需求之高齡收容人計0人。

2. 4月心社人員進行高齡收容人輔導計 21人次。

3. 4月高齡紓壓團體計3場次，計15人次。

高齡自殺防治
1. 4月具自殺風險之高齡收容人列管計 1人。

2. 安排教誨志工進行輔導。

職能、運動專業指導
邀請樂齡運動指導員帶領高齡運動團，

4月共5場次，計3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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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
懇親活動

113年5月辦理母親節面對面懇親活動，
鼓勵高齡收容人參與

家庭日、
社會支持

1. 籌畫113年度家庭日活動暨支持性團體，已於1月進行社福資源
宣導及調查意願參加支持性團體暨家庭日活動，宣導1,603人
次。

2. 舉辦志工集體教誨輔導、相關慈善團體講座、基督教更生團
契與全監(含高齡)收容人進行通信。共計8場次。

銀髮文康活動

4月份舉辦母親節徵文比賽，參加之高齡收容人計 5人。

預計於113年7月辦理高齡組桌球球類文康競賽，並請所屬教誨師
鼓勵參加。

預計於113年8月辦理銀髮族槌球球類文康競賽，並請所屬教誨師
鼓勵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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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老弱工場

目前在監高齡收容人主要配
業之工場及作業項目為

一工:文具加工

三工:鑰匙圈加工

五工:金紙包裝

八工:紙袋加工

九工:紙袋加工

從事簡易或輕便之作業

4月份各工場高齡收容人數:

一工:7人

三工:5人

五工 22人

八工:11人

九工:13人

合計58人。

監獄得給予和緩處遇：
一、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長期療養。
二、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或

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
三、衰老、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
四、懷胎期間或生產未滿二月。
五、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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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關懷及親友聯繫

1. 留意是否有不適應之高齡收容人，協助更換
舍房，計 29人。

2. 協助高齡收容人申請彈性接見、增加接見或
電話接見，各計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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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監轉銜與轉介資源
4月份評估出監三個月前之高齡收容人數計13人，

轉介各單位資源者計0人。

特殊個案返家與安置

1. 4月出監之特殊(無家屬或家屬能力接納返家)

高齡收容人計0人。

2. 針對特殊高齡收容人辦理轉銜會議共計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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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矯正人員之高

齡專業知能與同理

能力

常年教育及終身學習課程

增加衛教宣導及高齡收容人處遇相關課程，

以強化矯正人員處理高齡收容人問題之能力，

並培養接納、包容之同理心。

113年5月21日、23日、6月5日，

由彰濱秀傳醫院病房護理長講授，

共計3場次、131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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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收容人照護課程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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